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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以来
,

经过近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实践
,

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已经在我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受到了广
一

人群众

的衷心拥护
。

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
,

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

必须进

一步彻底革除买卖婚姻的陋习
。

应该看到
,

买卖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
,

至今在我国有些地

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

在个别地方还相当突出
。
要彻底改变这个旧习俗

,

就必须弄清它

的起源
、

发展
,

它在当前存在的原因
,

以及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危雷性等问题
。

本

文就是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分析
。

(一 )

在原始社会实行群婚制和对偶婚制的条件下
,

没有私有财产
,

没有商品
,

谈不到买卖

婚姻
,

婚姻的缔结要考虑氏族和部落的利益
,

但绝没有金钱财产的计较
。

在对偶婚时期
,

结婚时新郎也要向新娘的氏族亲属赠送某种物品为礼
,

但这些礼品还不是买卖婚姻的身

价或聘金
。

买卖婚姻是何时产生的呢 ? 是随着私有制出现而产生的
。

我国 《史记
·

补三皇本

纪》
、

《通鉴外记》等史籍中都记载有
:
太啤伏羲氏

“
制嫁娶

” , “ 以俪皮为礼
” 。
以俪皮为礼

,

标志着 当时畜牧业已相当发达
,

产品有了剩余
,

私有财产超过了公有财产
,

可以拿成对的

鹿皮作为馈赠的礼物了
。

这大约是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
,

父权制氏族形成之时
。

伏

羲氏虽是一种传说
,

但反映了嫁娶有俪皮作礼物这一买卖婚姻的萌芽形式
。

买卖婚姻是

随着私有制和商品交换的形成而逐步形成的
。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取得统治地

位的时候
,

买卖婚姻便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娶妻方法
。

如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
: “

当父权制

和一夫一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

位的时候
,

婚姻的缔结便完全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
” ①

。

在我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
,

买卖婚姻表现为两种形式
:
一是公开的买卖婚姻

,

即

男方出多少钱币或实物 (牛
,

羊
,

猪等》可以买一个女子为妻或为妾
。

如
“
买妾不知其姓

,

则

卜之
” ②

,

就说明了这种情况
。

二是变相的买卖婚姻
,

即娶一个妻子
,

男方必须出多少聘

金
、

聘礼的聘娶婚
。

而在这两种形式中
,

占主要地位的是聘娶形式的买卖婚
。

聘娶婚在我

国古代形成于西周
。 “

非受币不交不亲
” ⑧

。 “ 无币不相见
” ④ 。

特别是西周的
“
六礼

” ,

对

奴隶制社会中聘娶婚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 “
六礼

”
作为结婚时必须遵守的原则和程序

,

在

我国流行数千年之久
,

程序的繁简虽有不同
,

但索聘取财的原则毫无变化
。
旧社会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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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始终没有离开买卖婚姻的框框
。 “

六礼
”
包括

“
纳采

” 、 “
间名

” 、 “

纳吉
” 、 “

纳征
” 、 “
请期

” 、

“
亲迎

” 。

这六道手续就是父母为子女包办买卖婚姻的过程
。 “
纳采

”
就是男家请媒人拿上

礼物到女家去求婚
。 “
问名 ” 就是问清楚女方和女方母亲的姓名和家庭中的地位

。 “

纳吉
”

就是求神间 卜
,

看看男女结合是吉是凶
,

后来发展为
“

合八字气出生年
、

月
、

日
、

时
。
各有天

干地支相配
,

共八个字 )
。 “
纳征

”
就是向女方交聘财

。 “
请期

.
就是商量结婚 日期

。 “
亲迎

”

就是男到女家去接迎妻子 (接回后还要敬神拜祖
,

受礼请客 )
。

六道手续中
,

交钱财被认为

是最重要的
,

没有钱财就成不 了婚事
。

这一道道繁琐手续
,

完全由父母或亲族包办主持
,

处处讲男尊女卑
,

充满迷信
,

而且铺张浪费
,

说到底是为剥削阶级的经济
、

政治利益服

务的
。

买卖和变相买卖婚姻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
,

并为这个基础服务的剥削阶级

婚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是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求妻方法
,

也是

剥削阶级通过联姻维护家世利益和等级制度
,

扩大权势
,

在政治上巩固 自己的统治
,

经济

上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工具和手段
。

正因为买卖婚姻有利于剥削阶级进一步剥夺劳动人

民
,

有利于满足他们的兽欲
,

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地位
,

几千年来统治阶级一直把买卖婚姻

沿续下来
,

并且用法律形式加以规定
。
如唐律中规定

: “

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

悔者
,

杖六十
。

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
。

若更许他人者
,

杖一百
,

已成者徒一年半
。

后

娶者知情减一等
,

女追归前夫
,

前夫不娶还聘财
,

后夫婚如法
。 ” 可见

,

剥削阶级不仅用礼制

和法律肯定了买卖婚姻
,

而且规定了违反买卖婚姻的严重的法律后果
。

剥削阶级甚至还

规定了聘金聘财的等级
。

旧中国历代王朝几乎无不如此
,

不过有的载明于礼制
、

有的明定

于法制
。

例如元典章规定
:
上户金一两

,

银四两 ; 中户金五钱
,

银四两
,

下户银三两
,

还规

定了各用彩缎
、

绢多少
。

明朝洪武五年令中书省集议定制
,

规定庶民婚仪定式如下 : 结婚

中定礼
、

纳征礼
,

上户金钊一对
,

银镯一对
,

红绢四匹
,

面四十四袋等 ; 中户银镯一对
,

红纲

二匹
,

面二十四袋等 ; 下户银镯一对
,

红绢一匹
,

面十二袋到十六袋等
。

清朝顺治九年更定

军民纳币礼
:
布衣一袭

,

布袅褥一床
,

金耳环全副
,

定婚时宴用牲口一头
,

娶 日宴用牲 口两

头
。

甚至上中下各户请客设桌用几个菜
,

都有明文要求
。

这种把聘财分等级规定下来的目

的
,

有的借口防止奢费
,

实际上正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宗法等级制度
、

维护他们
“

门 当户

对“ 良贱分明 , 的社会秧序
,

肯定
“
无币不相交

”
相沿已久的买卖婚姻

,

从根本上来说就是

维护私有制的统治
。

可见
,

买卖
、

变相买卖婚姻同剥削阶级的统治是多么密切 。

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社会
。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
,

曾

经提出了
“
婚姻自由

”
来反对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

这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

但是资产

阶级并没有改变买卖婚姻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私有制
,

反而大大发展了它
, “

把

一切变成了商品
,

·

… `
·

用买卖
、 `

自由
’

契约代替了世代相因的习俗
,

历史的法
” ① 。

买卖婚

姻形式虽在消失
,

实质上范围却更扩大了
,

并且达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
。

道德
、

良心
、

爱情

也通统成了商品
,

罩在婚姻家庭上的温情脉脉的层层遮羞幕
,

被一一撕去
。

封建的婚书

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婚姻契约 ;封建礼金变成了打上
“ 文明

”
标记的

“
赠品芍

,

资产阶级的婚姻

家庭关系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

婚姻自由只是
“

契约自由
”
的变种

, “

自由
”

地讨

价还价
,

进行一笔金钱和美色
、

财产和权势的
“

自由
” 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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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

承袭了封建社会的礼俗
。

那种把
“
元宝

”
换成

“
银元

” 、 “ 纸

币
” ,

花轿换成
“

汽车
”
的所谓

“
文明婚

” ,

不过是一种具有资本主义婚姻形式或具有资本主

义因素的封廷 失关婚姻
,

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封建聘娶形式下的包办买卖婚姻
。

买卖
、

变相买卖婚姻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

(一 ) 在买卖婚姻 下
,

剥削阶级的
“
聘金

” 、 “
聘财

”
无非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

吸血鬼们的
“
喜酒

”
也就是

“
人肉的筵宴

” 。

更不用说那些有势人家利用
“
买进卖出

” 、 “
虚钱买契

”

来进

一步榨取人民的钱财
、

强夺人民的妻女了
。

因此
,

买卖婚姻使劳动人民多受了一层压迫和

剥削
。

(二 )在买卖婚姻下
,

结婚既然非钱不行
,

在旧社会穷苦人面前就只有两条路可走
:

要么借债结婚
,

受老财们的盘剥 ; 要么终身娶不起老婆成不了家
。

如河北省任县的一位老

长工宋文成在《鸣冤碑》中说 : “

年六十
,

尚孤单
” 。

在旧社会象宋文成这样的人何止一个?

(三 )买卖婚姻既然以
“
聘金

” 、 “

财礼
”

为基础
,

他人作主
,

强迫包办
,

就谈不上个人的意愿
,

爱情的基础
。

这样组成的家庭
,

或名男女岁数相差甚大
,

或者即使双方年龄相近
,

也是素不

相识
。

那里有什么男女之间的互相了解
,

夫妇之间的互敬互爱 ? 这种以钱财为转移的婚

姻不知断送了多少个青年的幸福和生命
,

给多少个家庭造成了痛苦和灾难
。

(四 ) 在买卖

婚姻下
,

妇女遭受了更大的苦难
。

剥削阶级不仅把买卖婚姻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

而且把

它描绘成一种不可违抗的
“
天理

,. ,

不能违背的
“
人情

” 。

在这种制度的压迫和伦理道德的

毒害欺骗下
, “

一礼不备
,

宁死不从
” ,

结婚要钱才算
“

贞女
” ,

不索取身价反而被视为
“

贱

种
” 。

妇女由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枷锁
,

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 既然妻子是丈夫买卖

的商品
,

是丈夫的私有财产
,

便落到了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
。 “
娶来的妻

,

买来的马
,

任我

骑来任我打
” 。 “

即使打死了她
,

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
”① 。

妇女们被买卖婚姻折

磨而死的真是屈指难数
。
以解放前福建省惠安县为例

,

因婚姻家庭问题而集体自杀的妇

女
,

每年竟达数百人之多
。

据一九四七年的不完全统计
,

仅该县小峰半岛一地
,

就有一百

三十五名妇女集体投海
。

这是买卖婚姻制度给她们造成的灾难 ! 因此
,

劳动人民获得解

放之后在改造旧世界
、

创造新生活的斗争中必然安废除买卖
、

变相买卖婚姻
。

(二 )

新中国成立后
,

党和毛主席十分重视妇女问题和婚姻家庭问题
,

很快便颁布了《中华

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
。

婚姻法明确规定
:
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

实行新民主主义婚

姻家庭制度
。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胜利
,

新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逐步

建立
、

巩固和发展
,

买卖婚姻也 日趋减少
。

但是
,

近几年来
,

买卖婚姻在城市
,

特别在农村又流行起来
。

有的父母包办强迫买卖

子女的婚姻
,

干涉子女的婚姻自由
。

有的人还公然认为
“

卖猪还要问个价钱
,

嫁女不能白

给
” 。

把女儿和商品划等号
,

同男方讨价还价
,

这是公开的买卖婚姻
。

较多的是变相买卖婚

姻
。

在订立婚约时
,

女方或女方父母以
“
聘金

” 、 “
财礼

, ’

的形式索取财物
。

什么
“
订亲礼

” 、

“
见面礼

” 、 “
开口钱

” 、 “
拦桥包

”
等等

,

五花八门
,

名目繁多
。

这些现象向我们提出一个问

题
,

为什么解放三十年了
,

买卖和变相买卖婚姻能够在一鉴地区继续存在
,

有的地方还较

为突出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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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曾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
。

一八四 O年帝国主义入侵以后
,

沦为一

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

解放前夕的旧中国
,

资本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虽然有一定的

影响 (革命根据地除外 )
,

封建主义的姻婚家庭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仍处于支配地位
。

包办

强迫
,

男尊女卑
、

重婚纳妾和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
。

伴随封

建婚姻家底制度而来的童养媳
、

干涉寡妇婚姻自主
、

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等野蛮现象依然

普遍存在
。

这种野蛮落后的婚姻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刻的毒害和影响
,

以致至今余

毒犹存
。

解放后
,

封建主义
、

资本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已经随着它们的经济基础一起被无产阶

级革命摧毁
。

但是旧习俗
、

旧观念并没有因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而随之消

失
, “
父母之命

,

媒约之言
” 、 “
门当户对

” 、 “

非受币
,

不交不亲
”
等封建婚姻的方式和内容

,

“ 男尊女卑
” 、 “

三从四德
” 、 “

三纲五常
”
等封建礼教和道德

, “

望子成龙
” 、 “
养女解困

”
等私有

心理仍在一些人的思想中作祟
。

买卖婚姻的旧习俗不仅束缚着一些老年
、

中年人的头脑
,

还腐蚀着青年一代的思想
。

有的女青年竟把自己看作是
“

千金姑娘泞
、 “

高价媳妇
” ,

结婚论

钱财多少
,

论身价高低
,

讲排场论阔气不以为耻
。

由些可见
,

旧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在今

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和危害
。

今天的买卖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
,

正是

几千年的剥削阶级婚姻制度遗留给我们的旧习俗
,

也是当前存在买卖婚姻的一个重要原

因
。

必须看到
,

封建专制在旧中国的长期统治
, “
三座大山

”
的残酷压迫

,

严重地阻碍了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
。

解放后
,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

在党

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
,

我国人 民用 自己勤劳的双手把一个百孔千疮的旧中国变成为初
’

步繁荣昌盛的国家
。

但是十年来由于林彪
、 “ 四人帮

”
的破坏

,

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
,

党
、

政
、

工
、

青
、

妇组织的正常工作被严重干扰
,

社会主义法制被破坏
,

人们的思想被搞乱
,

这是近几年买卖婚姻旧习俗重新抬头的一个主要原因
。

群众说得好
: “ 四害横行

,

四旧就

盛行
” 。

党的婚姻家庭政策
、

国家的婚姻法律以及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得不到及时的宣传和

有力的贯彻
。

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婚姻家庭观念和旧风恶习得不到批判和抵制
。

这就 为

买卖婚姻以致拐卖妇女创造了方便条件
。

同时
,

在
“ 四人帮

” “
扣帽子

” “

打棍子
”
的淫威之

下
,

青年中正常的恋爱被说成是低级趣味
,

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

式
。
人们一提起

“
恋爱

” 、 “
爱情

”
就象触电似地碰到了

“

黄色毒素
” ,

讳莫如深
。

正当的社交

活动被视为
“
禁区

” ,

包办买卖婚姻便乘机而起
, “ 四人帮

”
更是在买卖婚姻的{日习上推波助

澜
。

张春桥女儿结婚时
,

光电视机就有十几台
,

办了五十多桌酒席
,

群众气愤地说 : “

张春

桥的女儿就象孔 (祥熙 )二小姐
” 。

这有力地证明
“
四人帮

”
是

“
四旧 ” 回潮

,

买卖婚姻重新蔓

延的罪魁祸首
。

应该看到现在我国社会制度有了根本变革
,

妇女不再是商品
,

因此
,

有人想在社会主

义制度中去找当前买卖婚姻存在的根源
,

这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

实践上也是非常有害

的
。

买卖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的旧习俗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
,

重新抬头
,

这不是社会主义

制度的产物
,

而是因为还存在阶级斗争
,

特别在林彪
、 “
四人帮

”
的影响下

,

除阶级敌人破坏

捣乱外
,

在人民内部有一部分人还不能正确地对待当前的社会条件
。

只有那些不能正确

对待婚姻问题的人才把妇女当作商品
,

借婚姻关系发财致富或索取财物
。

目前我们的生

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
,

文化还不发达
,

加上城乡差别
、

工农差别
,

农村中较富裕地区和较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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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地区的差另J l
,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

劳动收入的差别
,

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反

映到婚姻家庭领域中来
。

实践证明
,

政治思想工作的好坏
,

对改革买卖和变相买卖婚姻有直接的关系
。

一九五

三 年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后
,

包办强迫
,

买卖婚姻已经很少见了
。

今天的生产

力和生产水平比那时已有显著提高
,

但买卖婚姻的现象在一些地区表现得反而突出起来
,

这和 当地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是分不开的
。

今天
,

全党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
,

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着新的长征
。

但

是
,

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

刑事犯罪分子
。

阶级敌人要复辟资本主义
,

必然要宣扬封建主义
、

资本主义的婚姻家庭

观
,

用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人们
。

对阶级敌人拐骗贩卖妇女
,

破坏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

行为
,

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
。

总之
,

买卖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的存在和抬头
,

有历史上的原因和当前的社会条件即

思想上
、

政治上
、

经济上的原因
,

但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
。

相反
,

正是社会主义

制度能够实现劳动人民在旧社会不可能实现的废除买卖婚姻的理想
,

正是社会主义制度

包括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要求废除而且能够废除买卖婚姻的旧习俗
。

这是实践证明了

的
。

那种认为
“
买卖婚姻不对

,

但谁也没有办法解决
”
的悲观论点

,

是完全错误的
。

(三 )

抵制和破除买卖婚姻的陋习
,

在今天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声和迫切要求
。
要

破除买卖婚姻
,

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

在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下
,

做好以下工作
:

一
、

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
。

实现四个现代化
,

是全国人民的宏伟目标
,

是当前最大的

政治
,

是决定着我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
,

也是破除买卖婚姻旧习俗的根本途径
。

买卖

婚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

但它又是生产力尚未达到

高度发展的结果
。

买卖婚姻是剥削阶级必然采取的婚姻制度和方法
。

目前我国买卖婚姻

现象的存在
,

虽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

但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有着密切的关系
。

只有生产力极大发展
,

文化极大提高
,

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才能有坚实的

物质基础和牢固的思想基础
,

买卖婚姻的旧习俗才能完全破除
。

二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婚姻法》是解放后颁分的重要法令之一

。

它反映了无产阶

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

是当时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有力武器
,

建立社

会主义美满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依据
。

《婚姻法》明确规定
: “
禁止任何人借婚姻

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 。

(第二条 )这就宣布了买卖婚姻是违法的
。

今天
,

仍有必要大力贯彻

《婚姻法》反封建的这些基本原则
。

并且要结合采取新的法律措施 (如制定有关计划生育

的法律文件等等 )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继续同违反《婚姻法》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行为作坚

决的斗争
。

三
、

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
,

还必须开展经常性的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
。

这是

破除买卖婚姻旧习俗的一项极为重要并且行之有效的工作
。

婚姻家庭问题不是个人的生

活小事
,

它是关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

关系妇女的彻底解放
,

关系整个社

会的安定团结和调动千百万男女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

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

间题
。

必须使人们充分地认识到实行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好处和优雄性
, `、

认谬到买

味 按
.



卖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的危害
。

各有关单位必须密切配合
,

把正确处理婚姻家庭问题列

入经常性的工作日程
。

同时必须彻底批判林彪
、 “ 四人帮

”
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

道德风尚的罪行
。

要教育家长们正确对待子女的婚姻
,

要从子女的长远利益着眼
,

尊重子

女的心愿
,

不要把他们当作商品 ; 要教育青年树立无产阶级的恋爱观
,

正确对待恋爱
、

婚姻

间题
,

支持他们同包办买卖婚姻作斗争 ; 要教育群众破除迷信
,

解放思想
,

建立和发展民

主和睦的新型家底关系
。
要表扬带头移风易俗

、

敢于同旧传统观念作斗争的模范
,

造成一

个节约办婚事光荣
,

搞买卖婚姻
、

变相买卖婚姻
、

铺张浪费可耻的社会典论
,

使人们能够自

觉排除旧习俗的干扰
,

精神振奋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

我们坚信
,

破除买卖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旧习俗的斗争
,

必将使社会主义婚姻家底制

度进一步巩固起来
,

也将有利于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

毅
人治和法治能互相结合吗?

李步云 王礼明

当前
,

在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讨论中
,

有的同志认为
,

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
,

从来就

没有过单纯的人治
,

也没有过单纯的法治
,

任何统治阶级都是把人治与法治互相结合起来

进行统治
。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思
,
也要既实行法治

,

也实行人治
。
我们认为

,

这

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

(一 )

现在
,

为什么有的同志主张实行法治
,
有的同志主张实行人治与法治相结合呢? 争论

的焦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们认为
,

争论的焦点
,

就在于对什么是人治
,

什么是法治
,

有不

问的理解
。

理解不同
,

标准不一
,

结论当然不会一样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就需要大家把

什么是人治什么是法治的看祛摆出来
,

以便互相启发
,

集思广益
,

逐步求得问题的解决
。

有的同志说
,

他们所说的人治的
“
人

” ,

是指的
“
统治阶级

” ,

人治即
“
阶级统治

” 。

这种

说法
,

乍看娜来
,

似乎很有道理
,

其实是似是而非的
。
因为

,

在阶级社会里
,

甚至包括象我

们这样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里
,

哪一个国家不是由统治阶级在实行阶级统治呢 ?既

然
“

阶级统治
”
就是

“

人治
” ,

法律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

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

具
,
那么

,

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
,

一切国家岂不是都可以归结为是实行人治
,

岂不是就

只有人治
,

没有法治了吗? 人治与法治相结合
,

也就无从谈起了
。

有的同志还用孟子
“

徒

法不能以 自行
” ① 的话

,

来证明人治与法洽相结合是有道理的
。

他们说
,

法是由人制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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